
老
人
居
家

鶴
立
據
認

蔡
啟
源

緣

起

到
老
人
之
宅
第
服
務
在
美
國
是
於
一
九

O
四
年
起
開
始
實
施
，
其

間
經
歷
多
次
演
變
直
到
一
九
二
三
年
才
固
定
名
稱
為
:
在
宅
服
務

(
因
。E
O
I
E
O
W
R
Z
E
n
o
)

.. 

加
州
則
在
一
九
七
九
年
將
其
改
稱
為
在
宅

支
持
服
務

(
E
i
g
g
o
m
晶
宮

H
E
m
E
E
S
)。在
一
九
六
0
年
代
，
在

宅
服
務
更
將
老
人
涵
蓋
為
必
要
之
服
務
對
象
;
一
九
六
五
年
通
過
之

「
老
人
醫
療
保
險
法
」
(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，
第
十
八
章
)
中
即
有
論
及
此

項
服
務
(
林
珍
珍
譯
，
一
九
九
六
)
;
到
一
九
八

0
年
代
，
在
宅
服
務

之
對
象
中
，
平
均
有
四
分
之
三
是
老
人
。
在
宅
服
務
在
美
國
之
所
以
會

引
起
注
意
與
大
力
被
推
廣
，
是
因
一
九
五
九
年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曾
在
芝

加
哥
召
開
第
一
次
全
國
在
宅
服
務
會
議
，
會
中
作
成
三
項
決
議

.. 

ω
每

一
社
區
應
提
供
在
宅
服
務

;
ω
在
宅
服
務
之
內
涵
、
對
象
應
是
多
元

化
;
ω
應
對
不
同
年
齡
提
供
在
宅
服
務
，
有
經
濟
能
力
者
應
付
全
部
或

部
分
費
用
，
低
收
入
者
免
費
(
張
秀
卿
，
一
九
八
七
b
)
。
在
歐
洲
，

英
國
是
最
早
推
行
居
家
服
務
(
目
。
E
O
t
z
q
8
3
5
)
之
國
家
，
最
早

之
居
家
照
顧
組
織
是
由
利
物
浦
商
人
君
臣

"
E
E
H
V
Z
B

所
創
(
章
殷

超
、
李
宇
芬
，
一
九
九
七

b
)
;
而
一
九
一
八
年
之
母
子
福
利
法
中
就

訂
有
門
家
事
幫
傭
」
服
務
項
目
。
在
日
本
，
一
九
五
六
年
因
長
野
縣
之

風
災
而
遂
開
始
採
行
派
「
家
事
奉
仕
員
」
(
家
事
服
務
員
)
赴
宅
照
顧

身
心
有
障
礙
之
老
人
，
而
此
為
日
本
推
行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之
起
源
;
而

在
一
九
八
三
年
通
過
之
「
老
人
保
健
法
」
'
更
促
成
保
健
、
醫
療
、
福

祉
三
領
域
之
整
合
，
合
作
共
力
於
推
動
全
團
性
居
家
看
護
業
務
與
制
度

(
太
田
貞
司
，
一
九
九
五
;
陳
淑
敏
，
一
九
九
一
一
;
張
秀
卿
，
一
九
八

七
a
)。臺

灣
最
早
是
由
彰
化
基
督
教
醫
院
於
民
國
六
十
年
左
右
成
立
社
區

健
康
部
，
提
供
民
眾
居
家
照
護
;
自
該
時
起
，
相
關
之
研
究
論
著
即
不

時
見
於
醫
療
、
護
理
之
相
關
期
刊
中
(
王
玉
女
、
楊
清
姿
、
徐
亞
瑛
'

一
九
九
六
)
。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七
月
，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開
始
規
劃

「
在
宅
服
務
」
(
E
t
E
E
O
B
H
i
g
)
後
，
即
表
現
出
對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
(
戶
。
品
t
g
『B
G
R
O
)
之
注
意
及
重
視

。
七
十
三
年
度
至
七
十
九
年
度

間
，
臺
北
市
社
會
局
之
作
法
是

.. 

僱
用
在
宅
服
務
員
對
低
收
入
老
人
提

供
支
持
性
服
務
，
社
工
人
員
則
擔
任
在
宅
服
務
員
之
督
導
;
八
十
年
度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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嘗
試
委
託
由
紅
十
字
會
辦
理
，
八
十
一
年
度
增
加
委
託
辦
理
單
位
，
並

增
加
看
護
、
簡
易
護
理
、
居
家
護
理
等
服
務
內
容
，
將
服
務
對
象
擴
及

中
、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，
名
稱
改
為
「
居
家
照
顧
服
務
」
(
目
。

B
O
S
B

的
O
H
i
n
o
)
(
萬
育
維
、
羅
詠
娜
，
一
九
九
三
)
。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五
月
因

礙
限
於
「
護
理
法
」
之
規
定
，
「
居
家
護
理
」
部
分
改
由
臺
北
市
政
府

衛
生
局
轄
管
內
各
區
衛
生
所
協
助
辦
理
;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一
日

起
，
配
合
全
民
健
保
居
家
照
護
之
實
施
，
社
會
局
在
避
免
資
源
重
複
使

用
下
，
將
「
居
家
護
理
」
部
分
予
以
停
止
(
黃
源
協
，
二

O
O
O
-
­

二
八
六
|
二
八
七
)
。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後
，
居
家
服
務
業
務
自
社
工
室

移
轉
至
老
人
福
利
科
，
服
務
對
象
以
失
能
老
人
或
身
心
障
礙
者
為
主
，

完
全
依
照
「
老
人
福
利
法
」
及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之
規
定
提
供

服
務
。臺

灣
省
則
在
民
國
七
十
年
左
右
，
就
有
縣
市
透
由
志
願
服
務
提
供
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，
主
要
以
友
善
訪
視
為
主
(
潘
玲
莉
，
二

O
O
O
)

而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對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之
推
動
，
則
開
始
於
民
國
七

十
六
年
所
頒
定
之
「
臺
灣
省
推
行
居
家
老
人
服
務
實
施
要
點
」
;
目
前

各
縣
市
均
有
推
行
「
居
家
服
務
」
業
務
。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則
在
民

國
七
十
一
年
運
用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之
補
助
款
，
試
辦
透
由
無
酬
志
工
對

低
收
入
、
貧
、
孤
老
人
提
供
到
家
慰
問
、
精
神
支
持
、
陪
同
就
醫
、
提

供
文
書
、
休
開
、
個
別
性
等
服
務
，
強
調
「
代
理
母
親
」
之
服
務
特

質
。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則
改
執
行
「
老
人
在
宅
看
護
服
務
」
措

施
，
採
招
募
看
護
員
方
式
，
經
由
職
前
訓
練
對
低
收
入
、
長
期
臥
病
、

癱
瘓
在
家
、
六
十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提
供
看
護
，
低
收
入
及
清
寒
者
之
費

用
由
社
會
局
完
全
負
擔
或
依
案
情
評
定
補
助
二
年
最
高
可
補
助
三
十

萬
。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起
在
強
調
「
家
庭
化
、
社
區
化
、
志
願
化
」
之
政

號
下
，
改
委
託
民
間
財
團
法
人
單
位
針
對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、
身
心
受

損
、
日
常
生
活
功
能
需
要
旁
人
協
助
之
居
家
或
獨
居
之
失
能
老
人
提
供

家
務
服
務
、
日
常
生
活
照
顧
、
身
體
照
顧
、
友
善
關
懷
、
及
精
神
支
持

等
服
務
;
而
在
「
居
家
服
務
需
求
」
前
置
評
估
中
，
除
老
人
之
自
我
照

顧
能
力
、
日
常
生
活
功
能
外
，
將
鄰
里
關
係
、
社
會
互
動
、
家
族
聯
繫

等
因
素
亦
一
併
考
量
(
黃
源
協
，
二

O
O
O
-
-
二
八
六
|
二
八
七
;
劉

慧
俐
、
張
佳
琪
、
黃
望
璃
，
一
九
九
九
;
財
團
法
人
濟
興
長
青
基
金
會

「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方
案
」
成
果
報
告
，
一
九
九
九
;
施
教
裕
、
賴
建

仲
，
一
九
九
八
)
。
政
府
於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四
月
二
十
六
日
公
布
之
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及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公
布
之
「
老
人
褔

利
法
」
中
均
明
確
指
陳
有
「
居
家
服
務
」
，
而
所
稱
之
「
居
家
服
務
」

包
括
有

.. 

居
家
護
理
、
居
家
照
顧
、
家
務
服
務
、
友
善
訪
視
、
電
話
問

安
、
餐
飲
服
務
、
居
家
環
境
改
善
、
及
其
他
相
關
之
居
家
服
務
等
內

容
;
但
是
在
「
老
人
褔
利
法
」
中
仍
有
另
稱
「
在
宅
服
務
」
者
，
此
亦

見
於
八
十
六
年
十
月
三
十
日
公
布
之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
中
。
歷
年
來
，

針
對
老
人
提
供
之
在
宅
服
務
、
居
家
照
顧
、
居
家
照
護
、
或
居
家
服

務
，
雖
在
北
、
高
二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及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間
一
直
有
著
不

同
之
名
稱
及
作
為
，
但
全
圓
各
公
、
私
立
相
關
單
位
所
辦
理
之
老
人
居

家
服
務
項
目
與
內
容
，
則
仍
不
超
脫
各
法
令
中
所
述
者
。
在
綜
合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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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之
專
業
介
入
程
度
、
服
務
功
能
，
居
家
服
務
之
基
本
意
涵
、
性

質
、
立
場
、
工
作
內
容
，
及
國
內
相
關
社
會
福
利
法
令
之
規
定
與
用

詞
，
筆
者
認
為
採
用
居
家
服
務
(
目
。
B
m
l
g
f
g
E
S
)一
詞
較
能
反

映
其
實
務
意
義
。

理
論
基
礎
與
研
究
發
現

所
謂
「
居
家
服
務
」
之
定
義
，
係
指
為
求
使
長
期
罹
病
，
社
會
生

活
功
能
薄
弱
，
需
要
依
賴
他
人
照
料
，
心
智
障
礙
，
患
有
精
神
疾
病
，

或
與
人
溝
通
、
互
動
有
障
礙
之
老
人
能
安
穩
、
自
由
、
獨
立
在
家
，
而

提
供
所
需
要
之
支
持
性
、
復
健
性
、
預
防
性
、
維
持
性
、
長
期
性
居
住

照
顧

(
m
g
E
S
E
-們
趣
。
)
服
務
(
王
蹄
，
一
九
九
一
)
。
在
此
之
照
顧

(
內
心8
)
意
指
協
助
、
支
持
、
保
護
、
維
護
尊
嚴
，
即
實
際
之
接
觸
、

瞭
解
、
協
助
、
立
動
、
與
支
持
(
周
月
清
，
二

O
O
O
)
;
照
顧
服
務

包
括
家
事
服
務
(
口
。
呂
立
-
5
4
Z
E
C
O
)
、
個
人
照
顧

(
z
e
t
E
m
-

3
8
)
、
社
會
性
照
顧

S
S
E
-
2
8
)
、
或
護
理
性
照
護

(
Z
Z
B
E
m

s
z
)
等
。
而
老
人
每
次
被
照
顧
之
時
間
雖
均
為
短
時
數
(
白
。

-
h
g
p

s

∞
∞
)
，
但
因
對
照
顧
老
人
之
家
屬
而
言
等
於
是
接
受
「
喘
息
照
顧
」

(
阿a
z
o
n
R
O
)服務
，
所
以
老
人
之
家
屬
也
就
成
為
間
接
之
受
益
對

象
(
蕭
蔚
'
一
九
九
二
。
有
關
老
人
看
護
、
護
理
部
分
，
因
其
涉
及

醫
療
行
為
、
技
術
性
護
理
工
作
，
「
護
理
法
」
中
已
明
確
規
定
該
部
分

屬
由
衛
生
、
醫
療
、
護
理
等
相
關
單
位
負
責
。
就
社
會
工
作
之
立
場
而

論
，
社
政
單
位
之
居
家
服
務
宜
將
服
務
重
點
置
於
社
會
性
照
顧

(
的S
E
C
R
O
)
層
面
，
即
居
家
服
務
之
重
點
應
置
於

.. 

關
懷
、
心
理
支

持
、
環
境
照
顧

(
F
E口
m
g

丘
吉
口
B
g
E
S
H
O
)、
社
會
參
與
、
及
人

際
互
動
方
面
，
以
免
造
成
社
會
資
源
、
人
力
、
服
務
之
重
疊
、
濫
用
、

或
根
本
不
見
交
集
而
完
全
被
忽
視
。

西
方
國
家
在
論
述
居
家
服
務
時
，
一
向
會
涵
蓋
兩
種
意
識
型
態

(
主
增
勇
，
一
九
九
七

)
:
ω
以
老
人
生
活
品
質
為
中
心
之
人
道
觀

點
，
及
ω
取
代
機
構
照
護
之
成
本
效
益
觀
點
;
但
在
實
務
施
行
時
，
往

往
為
要
節
省
經
費
，
人
道
考
量
反
倒
成
為
其
次
。
就
社
會
支
持
理
論
基

礎
而
言
，
居
家
服
務
有
兩
項
支
持
之
理
論
(
林
珍
珍
譯
，
一
九
九
六

•. 

五
三
八
l

五
三
九
)
.. 

ω
持
續
理
論

(
n
S
E
E
d岳
g

門
1

.. 
認
為

老
化
是
生
活
自
然
化
之
延
伸
，
為
維
持
早
年
之
生
活
型
態
、
角
色
、
及

活
動
，
居
家
服
務
可
協
助
去
除
社
會
之
阻
力

;
ω
社
會
崩
潰
或
重
建
理

論
(
佇
立
也
σ
B
m
w兮
建
口
h
w
g
g
g
g
色
。
口
岳
g

司
).. 

認
為
環
境
因
素

會
威
脅
、
破
壞
老
人
之
生
活
競
爭
能
力
，
在
被
標
籤
為
能
力
不
足
之
弱

者
後
，
老
人
就
成
為
依
賴
者
，
因
此
需
要
居
家
服
務
來
協
助
重
建
老
人

之
生
活
信
心
及
適
應
技
巧
。
就
照
護
理
論
而
言
，
老
人
在
需
要
長
期
照

護
協
助
時
，
會
依
個
人
情
況
依
序
求
助
，
不
過
在
同
一
時
間
內
往
往
只

會
有
一
位
主
要
照
顧
者
，
此
為

g
g
g
(

固
。
這
)
、n
g
g
門

(
3
∞
凶
)

所
提
之
代
替
原
則

(
2
口
已
立
。
。
同
明
白
宮
門

F
E
古
巴
).. 

因
此
當
老
人
轉
向

要
求
居
家
服
務
協
助
時
，
就
是
居
家
服
務
有
代
替
家
屬
照
顧
或
機
構
照

護
之
存
在
性
功
能
。
但
是
親
屬
功
能
性
分
擔
原
則
古
巴
口
的
苦
古
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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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甘
心H
a
E
E
E
E

口
m
E
S
E
-
之
說
法
卻
是

F
R
E
F
-。
∞2
.. 
老
人

之
需
求
得
由
多
方
面
供
給
，
各
協
助
資
源
各
有
其
特
屬
之
任
務
與
特

色
，
居
家
服
務
就
是
老
人
需
求
之
一
項
支
援
資
源
，
也
是
對
老
人
家
屬

之
「
喘
息
性
服
務
」
(
取
材
自
黃
孝
鏘
、
吳
麗
芬
、
秦
燕
、
游
育
蔥
，

一
九
九
七
)
。
不
論
從
社
會
支
持
理
論
或
照
護
理
論
角
度
而
言
，
居
家

服
務
就
是
在
提
供
老
人
所
需
之
協
助
，
以
使
其
等
能
留
在
家
中
或
社
區

中
，
維
持
原
本
持
有
之
角
色
與
功
能
，
兼
而
減
輕
家
屬
之
負
擔
。

在
臺
灣
，
劉
嘉
年
三
九
九
六

a
)
之
研
究
發
現

.. 

單
身
老
人
或

老
人
之
家
屬
對
居
家
護
理
之
滿
意
度
遠
超
過
對
護
理
之
家
服
務
之
感

受
。
徐
慧
娟
、
吳
淑
瓊
(
一
九
九
八
)
之
研
究
也
發
現

.. 

主
要
照
顧
者

為
媳
婦
，
老
人
之
家
庭
為
經
濟
收
入
較
低
者
、
財
務
負
荷
較
重
者
，
老

人
本
身
之
認
知
無
障
礙
者
等
，
均
有
較
高
之
比
例
表
示
願
意
接
受
居
家

服
務
，
而
不
願
入
住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
.. 

該
研
究
中
甚
至
有
二
至
三
成
之

受
調
者
表
示
:
入
住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之
當
時
若
有
居
家
服
務
可
供
選
擇

時
，
則
不
會
選
擇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。
吳
聖
良
、
胡
杏
佳
、
姚
克
明
(
一

九
九
二
之
研
究
也
建
議
:
居
家
服
務
可
以
避
免
家
庭
中
主
要
照
顧
者

與
老
人
間
之
互
動
關
係
惡
化
。
根
據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之

社
會
指
標
資
料
顯
示
:
有
九
十
八
﹒
六
%
之
臺
灣
老
人
表
示
寧
願
選
擇

居
住
在
自
己
家
中
接
受
照
顧
(
潘
玲
莉
，
二

O
O
O
-
-
二
)
。
雖
然
就

如
臺
灣
省
民
對
老
人
照
顧
需
求
概
況
調
查
三
九
九
八
)
中
所
顯
示

.. 

年
老
時
雖
未
必
能
如
願
地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但
家
庭
收
入
、
教
育
程
度
較

低
者
，
的
確
較
會
傾
向
在
家
接
受
照
顧
服
務
。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臺

間
地
區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需
求
概
況
調
查
報
告
三
九
九
九
」
之
資
料
更

顯
示.. 
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中
，
有
近
八
成
五
者
表
示
理
想
之
養
老

方
式
是
居
住
在
家
，
有
近
七
成
者
表
示
長
期
照
顧
仍
以
家
庭
式
或
社
區

式
照
顧
為
優
先
考
慮
之
選
擇
。
這
些
研
究
、
調
查
結
果
均
顯
示
:
居
家

服
務
會
是
較
為
貼
近
其
等
養
老
需
要
之
服
務
方
式
，
尤
以
收
入
較
低
、

教
育
程
度
較
低
者
為
甚
。

在
美
國
，
一
九
四
0
年
代
末
期
之
研
究
就
已
發
現

.. 

到
宅
作
醫
療

照
護
時
，
若
能
注
意
社
會
性
因
素

G
E
E
E

立
自
己
之
重
要
性
與
影

響
性
，
案
主
之
病
況
恢
復
會
較
快
(
明

E
g
-
-
海
軍
)
。
隨
著
慢
性
病
患

之
增
加
，
在
國
外
約
有
七
十
一
%
之
長
期
照
護
人
口
，
接
受
到
宅
或
社

區
照
護
服
務
(
藍
忠
字
、
熊
惠
英
，
一
九
九
三
)
。
另
有
美
國
研
究
發

現
:
雖
然
要
改
善
身
體
功
能
之
效
果
並
不
容
易
，
但
老
人
在
接
受
居
家

服
務
後
，
在
生
活
士
氣
(
宮
早
已
。
)
及
安
寧
(
詞
。
口
，z
z
t
之
感
受

程
度
上
均
有
明
顯
之
改
善

(
4
ξ
a
a
2
.
n
B

且
U
J仇
W
E
S
E
w
-
-這
∞
)
。

N
E
E
O
H
、

G
S
昏
，
司
g
c
F
R
、

Z
C
Q
Z
2
月
在
一
九
八
五
年
所
做
之
研
究

發
現
也
是
雷
同
，
尤
其
在
老
年
病
患
出
院
後
，
居
家
服
務
之
照
顧
效
果

更
為
顯
著
(
林
珍
珍
譯
，
一
九
九
六

.. 

五
四
五
)
。
澳
洲
政
府
也
贊
同

老
人
應
儘
可
能
住
在
自
己
熟
悉
之
居
家
環
境
，
因
此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開

始
大
力
推
動
居
家
服
務
(
黃
孝
鏘
、
吳
麗
芬
、
秦
燕
、
游
育
蕙
'
一
九

九
七
)
。
其
他
國
家
如
:
瑞
典
、
挪
威
、
荷
蘭
、
英
國
、
加
拿
大
等
亦

將
居
家
服
務
定
位
為
常
態
性
之
老
人
褔
利
措
施
之
一
;
或
有
完
整
之
國

家
政
策
考
量
、
或
完
全
委
託
民
間
機
構
執
行
，
或
以
自
由
市
場
取
向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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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等
等
，
此
些
服
務
措
施
之
效
益
，
也
會
偶
見
於
在
相
關
研
究
或
文
獻

中
被
探
討
。
依
照

E
m
m
g
m
(一九
八
九
)
之
說
法

.. 

約
八
十
%
之
依

賴
人
口
群
需
要
的
是
長
期
、
定
期
、
全
時
或
計
時
之
居
家
服
務

.• 

可

見
，
機
構
照
顧
或
社
區
照
顧
都
不
是
老
人
們
最
願
意
之
選
擇
，
只
有
在

家
被
照
顧
(
切
包
括
仍
堅
a
a
g

自
己
才
是
老
人
最
由
衷
之
選
擇
。

現
況
與
服
務
項
目

根
據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摘
要
分
析
三
九
九
七
)

中
所
標
示
之
統
計
數
據
估
算

.. 

無
法
自
行
料
理
生
活
，
需
要
部
分
或
全

部
依
賴
旁
人
照
顧
或
協
助
之
居
家
老
人
數
，
約
八

t
九
萬
;
該
調
查
中

約
有
半
數
接
受
調
查
之
老
人
表
示
:
急
需
政
府
提
供
居
家
之
醫
療
照
顧

及
相
關
服
務
。
若
依
據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臺
聞
地
區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
需
求
概
況
調
查
報
告
(
一
九
九
九
)
中
資
料
所
顯
示
之
「
六
十
五
歲
以

上
行
動
不
太
方
便
者
占
十
二
﹒
五
%
」
來
估
算
，
則
臺
灣
現
有
近
二
十

三
萬
行
動
不
太
方
便
之
老
人
。
然
，
根
據
內
政
部
最
新
公
布
之
身
心
障

礙
者
人
口
數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(
臺
灣
日
報
，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十
九

日
).. 
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佔
身
心
障
礙
者
比
例
為
最
高
，
每
一
O
O

位
老
人
中
就
有
十
二
位
是
身
心
障
礙
者
(
照
此
估
算
亦
約
二
十
三
萬

人
)
，
其
中
身
心
障
礙
之
男
性
老
人
佔
逾
六
成
。
這
些
身
心
障
礙
老
人

中
又
以
癡
呆
症
、
自
閉
症
、
精
神
病
患
之
成
長
速
度
最
快
。
雖
然
歷
年

來
臺
灣
所
出
版
與
老
人
生
活
需
求
、
居
住
型
態
相
關
之
研
究
調
查
報
告

均
顯
示.. 

接
受
居
家
服
務
之
老
人
數
及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員
數
逐
年
增
加

(
臺
南
縣
政
府
主
計
室
，
一
九
九
九
)
;
施
教
裕
、
賴
建
仲
(
一
九
九

八
)
之
研
究
卻
指
出
: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時
接
受
居
家
服
務
之
老
人
，
臺

灣
省
有
二
、
二
七
二
人
，
臺
北
市
有
二
、
四
一
三

-
7
高
雄
有
二
十
三

人
;
這
比
例
與
國
外
情
況
相
比
較
，
實
是
相
差
太
遠
。

由
於
年
逾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總
人
口
數
年
年
遞
增
，
如
此
更
易

推
斷
需
要
居
家
服
務
之
老
人
亦
是
隨
之
而
增
，
可
見
對
居
家
服
務
業
務

之
推
動
實
不
容
怠
慢
成
疏
忽
。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五
月
七
日
由
行
政
院
院

會
所
通
過
之
「
加
強
老
人
安
養
服
務
方
案
」
中
雖
強
調
要
「
落
實
老
人

居
住
安
養
服
務
于
實
施
「
居
家
服
務
與
家
庭
支
持
」
，
但
是
方
案
中
所

擬
通
過
採
行
之
措
施
如

.. 

全
面
清
查
獨
居
、
與
配
偶
同
住
之
老
人
數
，

將
於
鄉
鎮
、
區
且
設
置
共
四

O
O
所
社
區
居
家
服
務
支
持
中
心
，
不

合
、
不
願
住
進
榮
民
之
家
之
榮
民
將
託
付
由
鄰
里
長
、
友
人
、
志
工
照

顧
並
建
立
照
顧
人
聯
繫
名
冊
，
加
強
家
庭
照
顧
者
相
關
專
業
訓
練
與
講

習
，
及
辦
理
喘
息
服
務
、
臨
時
或
短
期
照
顧

... 

等
等
，
均
因
經
費
來

源
、
管
制
考
核
等
配
合
要
項
、
指
示
空
泛
，
進
度
不
明
確
，
而
致
使
效

行
始
終
不
能
見
於
實
際
。
其
實
居
家
服
務
所
針
對
者
均
係
需
要
被
長
期

照
顧
，
而
又
受
限
於
主
、
客
觀
因
素
，
不
便
入
住
機
構
，
或
家
庭
中
乏

人
照
顧
亦
又
不
便
外
出
求
助
者
。
由
於
老
人
通
常
會
有
多
種
慢
性
病
纏

身
，
當
長
期
臥
病
、
癱
瘓
、
身
心
障
礙
，
兼
復
生
活
功
能
退
萎
時
，
家

屬
在
長
期
擔
負
照
顧
任
務
後
，
往
往
會
肇
致
身
心
疲
累
，
若
再
屢
生
照

顧
者
與
老
人
間
衝
突
，
或
照
顧
者
亦
自
身
罹
病
纏
身
，
則
將
心
神
不
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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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
荷
，
萌
生
棄
念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全
面
推
展
居
家
服
務
之
必
要
性
。

雖
然
政
府
推
動
居
家
服
務
所
持
之
理
由
主
要
為
(
劉
慧
俐
、
張
佳

琪
、
黃
聖
璃
，
一
九
九
九
)

.. 

ω
機
構
照
護
不
符
合
老
人
之
期
待
，

ω

老
人
不
願
離
開
長
住
之
社
區
，

ω
結
合
家
庭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之
功

能
，
仙
運
用
地
方
有
關
老
人
褔
利
之
正
式
與
非
正
式
資
源
;
但
是
，
居

家
服
務
能
否
針
對
老
人
之
需
求
與
負
擔
而
照
顧
得
當
，
則
全
賴
服
務
措

施
內
容
、
項
目
、
方
法
、
性
質
、
資
源
等
能
否
實
質
減
輕
(
或
分
攤
)

家
庭
對
老
人
之
照
顧
負
擔
而
定
(
的
E
F
n
R
。
-
b
z
n
阿
巴
妒
忌
∞
∞
)
。

故
，
就
服
務
發
生
之
地
點
與
範
因
而
言
，
居
家
服
務
理
應
屬
於
社
區
性

照
顧
(
白
。
S
E
E
-
屯
，g
m
旦

8
8
)
之
範
疇

(
3
-
-
z
w
s
3
;鍾
倫

納
，
一
九
九
二
。
現
階
段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之
推
動
，
主
要
係
依
據

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綱
領
」
、
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綱
領
實
施
方
案
」
、
「
老

人
福
利
(
修
正
)
法
」
、
「
加
強
推
展
居
家
服
務
實
施
方
案
」
、
「
加
強

老
人
安
養
服
務
方
案
」
、
「
推
動
褔
利
優
先
區
實
施
計
畫
」
、
及
「
臺
灣

省
推
行
居
家
老
人
服
務
實
施
要
點
」
等
法
規
辦
理
。
綜
觀
政
府
所
推
行

之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，
內
容
不
是
與
個
人
有
關
之
個
別
需
要
、
與
家
事
服

務
有
關
之
照
顧
、
與
社
會
生
活
有
關
之
照
顧
、
就
是
與
醫
療
保
健
有
關

之
照
護
等
等
;
全
以
短
時
數
照
顧
為
考
量
，
共
可
分
為
六
大
類
，
有

(
潘
玲
莉
，
二
O
O
O
-
-
四
、

-
O
|
十
二
;
莊
秀
美
、
鄭
怡
世
，
一

九
九
九
;
劉
慧
俐
、
張
佳
琪
、
黃
望
璃
，
一
九
九
九
;
蕭
蔚
'
一
九
九

九

H
家
事
服
務
:
協
助
老
人
日
常
生
活
活
動
、
代
為
處
理
家
庭
性
事

務
，
維
持
家
庭
生
活
，
如

.. 

洗
澡
、
擦
澡
、
洗
頭
、
梳
髮
、
協
助
如
廁

或
使
用
便
盆
及
尿
壺
、
排
泄
物
處
理
、
更
換
被
單
、
更
衣
、
洗
補
衣

物
、
清
洗
寢
室
及
盟
洗
室
、
打
掃
住
家
內
外
環
境
、
代
為
烹
飪
、
餵

食
、
協
助
使
用
餐
真
、
水
電
修
繕
等
項
目
。

口
文
書
服
務.. 

提
供
老
人
有
關
文
字
書
寫
、
閱
讀
、
及
資
訊
介
紹

方
面
之
協
助
，
如

.. 

協
助
獲
取
褔
利
服
務
或
醫
療
資
訊
、
褔
利
津
貼
請

領
、
代
寫
書
信
、
聯
絡
親
友
等
項
目
。

同
醫
療
性
服
務

.. 

協
助
老
人
取
得
醫
療
、
衛
生
、
復
健
等
方
面
之

服
務
，
如

.. 

床
上
運
動
、
翻
身
、
坐
上
及
躺
下
、
協
助
簡
易
復
健
工

作
、
協
助
使
用
生
活
輔
助
器
真
、
按
摩
、
拍
背
、
協
助
肢
體
關
節
活
動

及
側
行
後
退
、
陪
同
就
醫
、
督
促
服
藥
、
特
殊
護
理
剪
指
甲
、
聯
絡
醫

療
機
構
或
護
理
人
員
做
居
家
護
理
等
項
目
。

四
精
神
支
持
:
提
供
老
人
情
緒
籽
解
、
精
神
支
持
之
協
助
，
如.. 

定
時
拜
訪
、
電
話
問
安
、
情
緒
關
懷
、
傾
聽
發
洩
生
活
牢
騷
與
苦
悶
、

交
換
生
活
經
驗
與
心
得
、
贊
同
老
人
過
去
之
成
就
等
項
目
。

回
休
閒
服
務
:
協
助
老
人
外
出
，
參
與
戶
外
性
或
團
體
性
活
動
，

如.. 

陪
同
戶
外
散
步
或
運
動
、
陪
同
從
事
個
別
性
活
動
、
陪
同
拜
訪
親

友
、
陪
同
參
加
教
會
社
團
/
活
動
、
交
通
服
務
等
項
目
。

閃
個
別
需
要.. 

針
對
老
人
或
家
庭
之
個
別
需
要
，
代
辦
必
要
性
協

助
，
如

.. 

臨
託
關
懷
、
代
為
購
物
、
代
打
電
話
、
代
繳
水
電
費
、
代
辦

郵
政
信
件
、
代
換
健
保
卡
、
協
助
尋
求
法
律
諮
詢
、
代
申
請
褔
利
津
貼

等
項
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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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是
，
政
府
要
規
劃
之
這
六
類
服
務
，
需
涵
蓋
經
濟
生
活
、
家
常

生
活
、
身
體
、
心
理
、
居
家
環
境
、
社
會
關
係
等
層
面
，
此
些
服
務
項

目
真
的
適
合
居
住
自
宅
之
老
人
?
此
些
服
務
項
目
對
老
人
之
居
家
生
活

真
的
有
所
禪
助
?
此
些
服
務
項
目
設
計
是
否
均
為
老
人
們
所
要
求
的
?

此
些
服
務
項
目
政
府
均
能
夠
提
供
嗎
?

內
涵
與
訓
練
、
課
程

居
家
服
務
之
項
目
與
內
容
定
會
涉
及
社
會
照
顧

S
S
E
-
2
8
)

層
面
及
健
康
照
護
(
白
色
哥
們
角
色
層
面
;
此
兩
層
面
之
功
能
與
實
務

意
義
，
係
各
自
於
到
宅
服
務
(
情
緒
支
持
、
身
體
照
顧
、
家
事
服
務
、

及
生
活
照
顧
)
、
個
別
看
護
(
依
家
屬
或
老
人
要
求
之
護
理
性
、
經
常

性
生
活
照
顧
)
、
居
家
護
理
(
病
情
穩
定
有
長
期
性
護
理
需
求
，
在
家

由
醫
護
人
員
定
期
到
訪
、
持
續
照
護
)
等
領
域
中
各
司
所
長
、
發
揮
功

能
，
均
為
居
家
服
務
內
涵
組
合
之
必
要
成
分
(
劉
嘉
年
，
一
九
九
六

b
)
。
所
謂
社
會
照
顧
是
指
關
懷
古
巴
品
怠
。E
)
與
照
料

(
9
5
∞

E
H
)，
協
助
解
決
輕
度
失
能
老
人
在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情
緒
、
及
社
會
等

方
面
之
需
要
、
問
題
、
及
適
應
;
目
的
是
短
期
性
或
短
時
數
協
助
老
人

在
居
家
環
境
中
能
連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獲
得
支
持
性
、
關
懷
性
、
生
活
性

之
服
務
(
王
增
勇
，
一
九
九
九
;
楊
培
珊
，
一
九
九
九
)
。
所
謂
健
康

照
護
是
針
對
失
能
程
度
較
重
之
老
人
在
醫
療
、
衛
生
、
保
健
、
護
理
、

衛
生
教
育
、
及
復
健
等
方
面
之
基
本
性
、
預
防
性
、
長
期
性
照
護
需
要

與
問
題
，
提
供
諮
詢
指
導
、
技
術
協
助
、
簡
易
護
理
復
健
、
緊
急
處
理

等
服
務
，
目
的
是
協
助
老
人
獲
得
適
當
之
連
續
性
醫
療
照
護
服
務
，
也

就
是
看
護
且
其

E
m
n
R
O。
『
)
。

不
論
是
專
職
或
兼
職
之
居
家
服
務
員
(
目
。
目
。
佇
立
苟
同
)
、
志
工
人

昌
{
、
或
是
服
社
會
福
利
役
之
士
兵
，
其
間
之
差
別
僅
在
於
工
作
人
員
身

分
之
非
專
業
、
半
專
業
、
專
業
性
、
或
現
役
軍
人
;
其
等
所
提
供
之
居

家
服
務
內
容
與
品
質
斷
不
能
有
所
違
異
。
故
而
對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之
專

業
素
養
、
服
務
能
力
、
服
務
品
質
、
自
主
權
限
等
要
求
，
需
透
由
定
期

之
訓
練
予
以
維
持
，
使
服
務
差
距
盡
量
減
縮
，
才
能
達
到
適
合
老
人
需

要
，
及
社
會
責
信
(
∞
。
且
也
郎
的
的
。S
E
E
-
-
d
)
所
注
重
之
品
質
保
證

(
O
S
-
-
H
U

『
仰
的
印Z
E
口
8
)
。
就
目
前
擬
於
全
國
推
展
居
家
服
務
之
狀
況
看

來
，
除
需
對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提
供
必
要
之
進
行
性
工
作
督
導

(
o
p

m
。
古
側
的
約
旦
B
E

有
三
位
。
口
)
及
定
期
工
作
評
鑑
或
檢
討
(
3且
已
古
巴

串
門
正
b
o
o
s
-
5月F
S
R
B

丘
。
還
)
外
，
課
程
訓
練
雖
因
服
務
對
象
、
負

責
單
位
之
不
同
而
得
作
適
當
之
調
整
，
訓
練
過
程
與
方
式
仍
不
脫
職
前

及
在
職
(
可
含
初
階
、
進
階
)
兩
階
段
。
綜
合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四
月

十
日
內
政
部
委
託
紅
心
字
會
出
版
之
「
居
家
服
務
實
務
與
技
術
」
、
民

國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內
政
部
頒
訂
之
「
加
強
推
展
居
家
服
務
實

施
方
案
暨
教
育
訓
練
課
程
內
容
」
、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五
月
七
日
行
政
院

會
議
通
過
之
「
加
強
老
人
安
養
服
務
方
案
」
、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內

政
部
委
託
紅
心
字
會
出
版
之
「
居
家
照
顧
服
務
經
營
管
理
實
務
須

知
」
、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訂
定
之
「
社
會
役
役
男
專
業
訓
練
及
服
勤
管
理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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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業
計
畫
(
草
案
)
」
中
有
關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之
訓
練
課
程
相
關
規
定

與
要
求
，
必
要
之
訓
練
課
程
內
容
應
至
少
包
括
下
述

.. 

H
社
會
照
顧
(
的
。n
E
C
R
O
)方
面

.. 

根
據
受
訓
者
之
資
歷
施
以

兩
方
面
之
訓
練
|

L
通
識
訓
練
課
程

.• 

老
人
生
、
心
理
特
質
之
基
本
認
識
，
身
心
障

礙
之
基
本
認
識
，
與
老
人
溝
通
之
技
巧
，
老
人
褔
利
相
關
政
策
，
同
理

心
訓
練
，
老
人
問
題
與
服
務
，
居
家
照
顧
與
機
構
照
護
，
人
際
關
係
與

衝
突
調
適
，
工
作
守
則
與
服
務
記
錄
之
撰
寫
，
壓
力
調
適
與
情
緒
管

理
，
社
會
資
源
與
法
律
轉
介
服
務
等
。

立
技
術
訓
練
課
程

.. 

老
人
虐
待
之
認
識
，
社
會
服
務
技
巧
，
專
業

關
係
與
服
務
倫
理
，
服
務
相
關
法
律
議
題
，
與
痴
呆
、
中
風
、
及
脊
椎

損
傷
老
人
之
相
處
，
居
家
服
務
危
機
或
衝
突
處
理
，
案
例
研
討
，
實
務

見
習
等
。

口
醫
療
照
護
(
因
g
E
C
R
O
)
方
面
:
根
據
受
訓
者
之
資
歷
施
以

兩
方
面
之
訓
練
l

L

通
識
訓
練
課
程

.. 

協
助
用
膳
與
用
藥
安
全
，
家
務
處
理
，
老
人

常
患
慢
性
病
之
認
識
與
照
護
重
點
，
「
高
齡
者
身
心
障
礙
」
模
擬
體

驗
，
營
養
與
特
殊
飲
食
，
生
命
徵
象
之
認
識
與
測
量
判
讀
，
身
體
活
動

機
能
與
運
動
二
般
照
護
技
術
等
。

用

照 2.
護技
技術
術訓

簡會
是程

學疾
話病

ZZ 感
落空
平高
家防
庭及
電控
外命。
正岳苟 , 
急冷

救熱
處敷
理之
，應

安
寧
照
顧
之
認
識
，
休
克
及
心
肺
復
甦
術
'
生
活
輔
助
器
具
之
使
用
技

巧
，
異
物
硬
塞
之
處
理
，
特
殊
照
護
技
術
等
。

上
述
訓
練
課
程
應
有
統
一
之
內
容
及
大
綱
，
以
避
免
在
全
國
各
地

分
別
訓
練
時
因
授
課
老
師
之
不
同
，
而
出
現
多
頭
馬
車
、
各
自
行
事
之

局
面
，
致
使
品
質
不
一
之
現
象
產
生
。
單
只
對
老
人
提
供
居
家
服
務
並

非
足
夠
，
有
些
日
常
生
活
必
需
，
如

.. 

水
電
修
繕
、
粉
刷
房
屋
、
交
通

或
運
輸
協
助
、
陪
同
就
醫
、
大
小
便
處
理
、
個
人
衛
生
維
護
及
洗
澡
、

環
境
清
潔
與
家
務
處
理
等
，
常
會
因
訓
練
課
程
無
法
全
面
兼
顧
而
需
由

業
務
執
行
或
督
導
單
位
視
情
況
而
隨
時
加
訓
。
居
家
服
務
課
程
雖
可
望

在
一
致
化
下
確
保
授
課
品
質
，
但
要
能
確
定
訓
練
效
益
，
則
得
在
訓
練

結
束
前
對
受
訓
成
員
施
以
筆
試
及
實
務
技
術
考
試
合
併
之
測
驗
或
檢

試
;
不
過
關
者
，
得
再
次
接
受
檢
試
，
直
至
通
過
為
止
，
方
能
授
予
結

業
證
書
(
建
立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認
證
制
度
可
行
性
評
估
，
一
九
九

九
)
。
由
於
目
前
居
家
服
務
之
推
展
並
未
趨
完
整
性
、
全
面
性
，
日
後

當
居
家
服
務
與
服
務
對
象
之
契
合
更
能
貼
切
之
際
，
訓
練
課
程
設
計
則

仍
要
視
服
務
對
象
之
差
異
性
與
特
殊
性
，
再
作
調
整
。

相
關
議
題
之
討
論

既
然
對
心
智
喪
損
、
疾
病
纏
身
、
長
期
癱
瘓
、
或
身
體
殘
障
老
人

提
供
居
家
服
務
能
顯
著
地
影
響
其
等
對
生
活
之
認
同

(
Z
R
B
S

皂
泡
∞
)
，
在
決
定
誰
才
是
真
正
需
要
居
家
服
務
之
老
人
，
宜
應
採
納

問
缸
片N
、
咽
。
昆
、
Z
S
E
S
R

、

E
n
w
m
g
、
及
古
悶
。
(
3
8
)
等
人
設
計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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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進
食
、
沐
浴
、
如
廁
、
穿
衣
、
移
動
、
大
小
便
控
制
等
六
項
基
本
日

常
生
活
活
動
(
〉
旦
丟

5

。
h
o
a
H
河
口
已
口
m
w
〉
巳C)
能
力
，
炊
事
備

製
、
家
事
處
理
、
洗
衣
、
使
用
交
通
工
其
、
逛
街
購
物
、
使
用
電
話
、

自
行
用
藥
、
處
理
財
物
等
八
項
輔
助
性
日
常
生
活
活
動

(
H
E
E
E
S
E
-
R身
E
S

丘
巴
巴

-
Y口
F
F

口
F
m
)能
力
，
及
需
要
依

賴
他
人
之
程
度
一
併
判
斷
(
沈
淑
芳
譯
，
一
九
九
六

;
g
E
H
2
.

S
S
)
。
對
於
認
知
之
評
估
，
可
參
考
一
九
八
七
年
出
版
口
∞

Z
I
E
I
同

(
虫
。
"
口
。
皂
白
自
已
∞
宮
門
戶
的
泣
的
旦
旦
自
己
已
丘
吉

O
E
m
-
-
)仗。
a
o
g
w
u旦
旦
﹒
)

之
老
年
失
智
症
診
斷
標
準
來
判
斷
老
人
之
認
知
功
能
，
包
括
:
記
憶
、

空
間
定
向
、
語
言
、
情
緒
、
社
會
反
應
等
向
度
;
凡
有
記
憶
方
面
問
題

及
其
他
向
度
之
任
何
一
項
認
知
功
能
問
題
者
，
即
可
判
斷
為
有
認
知
功

能
障
礙
(
徐
慧
娟
、
吳
淑
瓊
，
一
九
九
八
:
三
二
八
)
。
對
於
身
體
失

能
程
度

(
E
R
g
s
己
目
可
巴B
O
E
E
S
-
-
E
F
)
之
判
斷
，
則
可
以
合

併
〉
巳
亡
與
E
巳
F
m
來
作
鑑
定
，
建
議
可
分
成
五
級
，
級
數
越
高
、
失

能
程
度
越
嚴
重

.. 

「
第
一
級
」.. 
〉
巳
F
m
輿
E
口
C

均
無
障
礙
;
「
第

二
級
」
.. 
〉
口
F
m
有
一
l

二
項
障
礙
、
F
U
C

有
四
項
以
下
障
礙
;
「
第

級

.. 
〉
U
C

有

-
1二
項
障
礙
、
宗
巳
F
m有
五
項
以
上
障
礙
;
「
第

四
級
」
.. 

〉
口
戶
的
有
三7
四
項
障
礙
;
「
第
五
級
」

.. 
〉
口
F
m有
五
項
以

上
障
礙
(
徐
慧
娟
、
吳
淑
瓊
，
一
九
九
八

.. 

三
二
八
.• 

鍾
倫
納
，
一
九

九
一
.. 

-
O
一
一
)
。
有
預
先
決
定
之
衡
量
標
準
'
才
能
判
斷
老
人
需
要

依
賴
他
人
照
顧
之
程
度
，
並
估
計
出
每
次
需
要
被
照
顧
時
間
之
長
短
，

或
是
否
需
要
長
期
被
照
顧
?
居
家
服
務
主
要
是
輔
助
老
人
生
活
起
居
之

能
力
，
而
對
老
人
生
活
能
力
之
評
量
就
是
判
斷
其
等
失
能
之
性
質
與
程

度
;
透
由
評
量
工
真
(
呈
g
E
B
E

呂
立
自

E
B
g

門
)
之
協
助
，
不
但
有

助
於
制
訂
居
家
服
務
之
計
畫
，
更
可
持
續
地
掌
握
失
能
及
需
要
被
照
護

之
遞
變
。

只
是
不
同
年
齡
、
不
同
健
康
狀
況
、
居
住
不
同
區
域
老
人
之
需
求

焦
距

(
2
2
的
)
、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之
職
責
歸
屬
及
劃
分
、
及
工
作
運
作

流
程
之
異
同
等
，
卻
往
往
易
使
服
務
之
分
工
或
共
事
出
現
交
叉
重
疊
、

個
別
發
揮
、
不
相
干
擾
、
互
排
推
讓
之
情
形
;
因
而
如
何
詳
細
規
劃
前

置
作
業
，
以
規
避
弊
病
肇
生
，
當
為
確
切
執
行
得
宜
之
要
件
。
社
工
人

應員

以在
案為
主老
為年
中安

'* 心主
, 至几

頁又

分計
別日召
'.，臥室#
1ft.售

家吾

晨理
磊 n

但

社:
會 g

~ 
LL (fQ 
仁←。

志 g
理 E
狀)

況計
畫

健時

康，

狀
況
等
四
項
要
素
來
作
照
顧
規
劃
(
吳
淑
如
、
邱
啟
潤
，
一
九
九

七
)
。
但
在
對
老
人
提
供
居
家
服
務
之
前
，
社
工
人
員
需
進
行
事
前
綜

合
服
務
需
求
評
估
(
可

Z
t
m
R
i
g
s
B
H
M
H
O
V
S

旦
〈
。
口
o
o
e

s
s
m
m
E
S
H
)
，
先
瞭
解
老
人
之
年
齡
、
身
體
功
能
、
行
動
能
力
狀
況
、

罹
病
狀
況
、
婚
姻
狀
況
、
家
庭
關
係
、
可
用
之
照
護
資
源
、
經
濟
收

入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個
人
接
受
居
家
服
務
之
意
願
、
被
照
顧
方
式
之
偏

好
、
照
顧
時
間
之
安
排
、
思
考
清
晰
之
程
度
、
身
心
障
礙
程
度
、
居
住

狀
況
、
付
費
意
願
、
家
庭
照
顧
使
用
狀
況
等
背
景
因
素
;
再
配
合
醫
療

診
斷
資
料
，
包
括
:
醫
療
照
護
使
用
量
、
疾
病
數
、
營
養
狀
態
、
家
庭

環
境
、
社
會
支
持
狀
況
、
藥
物
服
用
狀
況
、
生
理
檢
查
狀
況
、
社
會
心

理
狀
況
、
受
虐
狀
況
等
，
以
決
定
老
人
需
要
何
類
之
居
家
服
務
(
徐
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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娟
、
吳
淑
瓊
，
一
九
九
八

.. 

三
二
八
;
章
殷
超
、
李
宇
芬
二
九
九
七

c 
.. 

二
O
九
;
林
珍
珍
譯
，
一
九
九
六

.. 

五
四
0
)
。
居
家
照
顧
評
估

在
過
去
一
直
被
批
評
為

.. 

全
以
機
構
願
意
提
供
之
照
顧
服
務
項
目
為
主

要
考
量
，
全
然
忽
略
應
以
老
人
之
利
益
為
取
向
;
就
此
方
面
，
評
估
者

要
注
意
的
是

.. 

要
確
定
何
者
才
是
老
人
真
正
所
需
之
居
家
服
務
?
多
久

之
後
還
要
再
作
一
次
檢
核
評
估
(
悶
。
1
2
巳
E
E
D
)
?
在
居
家
服
務
之

過
程
中
，
最
易
引
起
質
疑
者
為
服
務
品
質
之
議
題
，
劉
嘉
年
(
一
九
九

六
b
)
建
議
可
從
三
方
面
來
判
斷
:
結
構
(
是
否
有
完
善
之
服
務
規
畫

再
交
由
服
務
人
員
去
執
行
?
服
務
技
術
之
訓
練
狀
況
?
)
、
過
程
(
服

務
工
作
有
否
明
確
之
權
責
劃
分
?
工
作
人
員
服
務
態
度
為
何
?
服
務
人

員
與
老
人
或
家
屬
互
動
、
溝
通
之
狀
況
為
何
?
)
、
及
結
果
(
老
人
主

觀
之
整
體
服
務
滿
意
度
為
何
?
家
屬
照
護
負
擔
改
善
狀
況
為
何
?
)
。

在
標
榜
正
常
化
(
Z
R
自
己

F
N
E
E
口
)
、
整
合
化
(
H
E
o
m
E
F
S
)
之

福
利
論
調
下
，
居
家
服
務
本
可
為
案
主
由
下
往
上
之
縱
向
褔
利
服
務
要

求
(
蔡
宏
昭
，
一
九
八
七
)
，
但
其
卻
未
必
如
一
般
所
想
像
之
「
老
人

在
社
區
內
或
家
中
被
照
顧
之
費
用
，
會
較
機
構
照
護
之
費
用
為
低
」

(
阿2
月
"
這
家
)
。
除
非
居
家
服
務
之
各
項
有
形
、
無
形
總
花
費
之
平
均

單
位
成
本

(
C
E
Z。
叩
門
)
較
機
構
照
護
之
平
均
單
位
成
本
為
低
;
否
則

所
謂
之
費
用
負
擔
是
指
由
政
府
、
家
庭
、
或
民
間
團
體
來
負
擔
?
通
常

某
方
負
擔
較
少
，
另
方
之
負
擔
就
勢
必
增
多
。
對
居
家
服
務
之
成
本
估

算
，
定
要
從
巨
視
(
Z
R
B
)
、
微
視
(
宮
古
巴
兩
層
面
來
分
析
(
劉

嘉
年
，
一
九
九
六
b
.. 

八
|
-
0
).. 
巨
視
層
面
係
針
對
服
務
系
統
成

本
之
估
算
，
是
概
算
居
家
服
務
政
策
之
執
行
成
本
.. 

微
視
層
面
係
針
對

服
務
方
案
成
本
之
估
算
，
是
概
算
居
家
服
務
計
畫
之
成
本
。
一
九
七
0

年
代
之
美
國
，
本
擬
以
擴
張
居
家
服
務
之
對
象
與
內
容
來
減
少
民
眾
對

機
構
照
護
戶
口
∞
片
F
E
E
S
-
n
R
n
)
之
依
賴
及
使
用
，
進
而
達
到
降
低
醫

療
費
用
之
目
的
;
但
在
一
九
八

0
年
代
初
期
，
卻
發
現
:
由
於
對
使
用

機
構
照
護
之
高
危
險
人
口
群
之
確
認
不
易
掌
握
，
機
構
照
護
供
需
失

衡
，
在
單
向
考
量
之
擴
張
居
家
服
務
情
況
下
，
反
使
照
護
費
用
不
減
反

增.. 

尤
其
只
願
住
家
、
不
願
住
進
照
護
機
構
之
老
人
在
較
欠
缺
社
會
資

源
支
援
之
情
況
下
，
生
理
失
能
程
度
更
形
嚴
重
。
也
就
因
老
人
對
居
家

服
務
多
元
化
之
要
求
，
才
使
得
照
護
費
用
成
本
不
降
反
升
，
且
不
亞
於

機
構
照
護
之
成
本
，
並
形
成
相
關
之
居
家
服
務
項
目
只
能
互
補
而
無
取

代
之
功
能
或
效
用
，
完
全
不
符
合
成
本
效
益
(
劉
嘉
年
二
九
九
六

a
)
。
劉
嘉
年
(
一
九
九
六
a
)
之
研
究
指
出

.. 

在
臺
灣
，
居
家
護
理

之
平
均
每
人

/
月
總
照
護
成
本
是
二

0
、
五
八
六
元
，
護
理
之
家
之
平

均
每
人
/
月
照
護
總
成
本
是
二
八
、
四
八
四
元
。
當
今
，
臺
灣
之
居
家

服
務
處
於
方
興
未
艾
之
際
，
尚
未
出
現
居
家
服
務
之
成
本
高
過
機
構
照

護
成
本
之
現
象
;
對
於
本
需
要
長
期
住
進
護
理
之
家
(
Z
R
m
戶
口
m
g
s
n
)

卻
只
願
留
住
家
中
之
老
人
，
雖
然
留
在
家
中
比
較
有
舒
緩
生
活
壓
力
之

空
間
，
但
由
於
身
體
失
能
狀
況
嚴
重
，
所
需
要
者
卻
為
擴
展
性
居
家
服

務
(
白
宮
旦
旦
Z
E
G
S
B
m
O

門
i
g
m
)
或
混
合
性
多
元
照
顧
服
務

(
Z
Z
旦
的
m
H
G
m
O

阿
三
8
)
。
即
，
老
人
對
家
事
服
務
、
個
人
看
護
、
及
居

家
照
護
等
服
務
之
需
求
，
是
包
括
個
人
性
、
家
庭
性
、
社
區
性
之
整
體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261一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



性
、
連
續
性
、
綜
合
性
服
務
，
而
非
僅
僅
為
家
務
管
理
服
務
。
所
以
，

如
何
長
期
維
持
居
家
服
務
成
本
之
降
低
，
兼
顧
成
本
效
益
，
是
日
後
推

動
居
家
服
務
主
要
課
題
之
一

除
使
用
者
付
費
或
政
府
補
助
為
經
濟
性
考
量
點
外
，
居
家
服
務
之

執
行
人
力
亦
為
攸
關
成
敗
之
關
鍵
。
一
般
對
人
力
來
源
之
看
法
及
作
法

總
習
慣
委
由
志
工
們
執
行
，
但
是
多
年
來
各
項
交
由
志
工
人
員
執
行
之

業
務
，
效
果
不
但
不
彰
，
其
間
所
盟
生
之
人
員
素
質
、
招
募
、
訓
練
、

督
導
、
經
驗
、
高
流
動
率
、
服
務
品
質
等
問
題
，
卻
往
往
肇
致
無
法
控

制
、
適
得
其
反
之
下
場
(
陳
美
星
二
九
九
四
)
。
學
者
或
實
務
界
人

士
對
「
減
低
服
務
人
員
流
動
率
、
以
減
輕
老
人
被
照
顧
之
適
應
困
難
」

之
建
議
是

.. 
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應
為
給
薪
制
(
建
立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認
證

制
度
可
行
性
評
估
，
一
九
九
九

.• 

蔡
啟
源
，
一
九
九
九
;
中
央
社
會
褔

祉
審
議
會
，
一
九
八
二
)
。
就
專
業
標
準
、
服
務
效
益
、
人
事
管
理
立

場
而
言
，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若
以
全
職
雇
用
，
應
可
在
不
同
時
間
內
對
個

別
住
家
老
人
提
供
短
時
數
服
務
;
而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在
能
享
受
工
作
保

險
、
工
作
保
障
、
工
作
津
貼
等
條
件
下
，
流
動
率
自
然
降
低
，
服
務
品

質
也
易
由
工
作
監
督
單
位
所
掌
控
。
另
，
政
府
已
於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七

月
一
日
起
將
部
分
役
男
規
劃
為
可
依
規
定
申
請
替
代
役
，
從
事
社
會
服

務
工
作
;
在
兵
役
來
源
固
定
、
成
員
差
距
少
之
條
件
下
，
機
制
篩
選
、

集
中
訓
練
，
再
分
發
至
需
要
之
縣
市
或
鄉
鎮
服
役
。
在
兼
顧
素
質
平

均
，
服
務
品
質
易
於
整
合
、
掌
控
、
與
管
理
，
行
政
單
位
可
支
援
經
常

性
經
費
等
條
件
下
，
政
府
實
應
優
先
考
慮
將
替
代
役
人
力
撥
付
執
行
老

人
居
家
服
務
，
以
落
實
居
家
服
務
之
地
方
性
供
需
均
衡
(
黃
源
協
，
一

九
九
九

a
)
。
只
是
社
會
福
利
役
士
兵
仍
大
多
數
為
非
經
過
專
業
訓
練

者
，
相
對
之
下
，
對
社
會
服
務
役
之
督
導
人
選
要
求
，
當
以
社
工
專
業

標
準
為
考
量
，
並
由
現
有
之
資
深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擔
任
為
宜
。

政
府
向
來
鎖
定
單
身
居
家
、
低
收
入
戶
、
清
寒
戶
為
居
家
服
務
之

主
要
服
務
對
象
，
而
一
直
忽
略
了
非
低
收
入
，
聯
外
交
通
不
便
、
居
住

鄉
村
、
郊
區
、
或
山
區
之
老
人
才
是
真
具
代
表
性
之
人
口
群

(
因g
o
m
-
-這
)
。
個
人
、
家
庭
是
否
需
要
長
期
照
顧
之
協
助
，
與
家
庭

或
老
人
之
經
濟
狀
況
較
無
直
接
關
連
，
是
與
人
類
生
理
必
然
老
化
、
身

體
必
會
衰
敗
、
單
身
、
無
親
友
側
身
、
乏
人
照
料
有
關
，
也
與
老
人
是

否
知
道
居
家
服
務
之
存
在
，
是
否
知
道
如
何
去
利
用
有
關
(
張
麗
珍
，

一
九
九
五
;
中
華
民
國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在
居
家

服
務
傳
送
過
程
中
，
政
府
若
不
能
對
所
有
老
人
提
供
平
等
被
照
顧
機
會

(
2
5戶
。
志
。
只E
S

丘

Z
E

∞
C
O
H旦
)
，
則
是
明
知
其
等
有
所
需
要
，

而
不
去
提
供
服
務
;
這
對
非
低
收
入
老
人
們
而
言
，
是
另
類
之
歧
視

(
旱
的S
E
S
E

口
)
、
對
待
不
平
等
(
白
白O
A
S
-向g
g
g

片
)
、
資
源
分
配

不
公
平
(
巴
巴
巴
:
o
E
M
E
E

泣
。
口
。
r
g
g
H
C
O
m
)、及
社
會
性
拒
絕

(
的R
E
a
o
c
g
口
)
。
就
老
人
、
家
屬
納
稅
之
立
場
而
言
，
政
府
有
罔

顧
社
會
正
義

G
S
E
E
m
E
O
)原
則
、
未
盡
照
顧
資
深
國
民
義
務
之

嫌
。
其
實
不
只
住
家
之
老
人
，
就
連
仁
愛
之
家
、
老
人
長
期
養
護
機

構
，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、
或
其
他
類
型
之
老
人
機
構
等
也
都
需
要
居
家
服

務
之
多
方
協
助
。
截
至
目
前
，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已
衍
生
不
少
弊
病
(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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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裕
、
賴
建
仲
，
一
九
九
八

.. 

王
增
勇
二
九
九
七
;
于
曉
雲
二
九

九
六
;
鍾
倫
納
，
一
九
九
二
:
各
縣
市
所
施
行
之
服
務
有
關
對
象
資

格
、
項
目
、
內
容
、
時
數
上
下
限
等
規
定
不
了
，
人
員
培
訓
、
證
照
核

發
、
收
費
標
準
等
呈
現
凌
亂
、
各
自
發
展
、
缺
乏
協
調
、
資
源
重
複
浪

費
等
現
象
，
常
使
老
人
及
其
家
屬
為
尋
求
服
務
而
奔
波
於
各
服
務
機
構

之
間
。
另
外
尚
有
:
各
級
政
府
應
分
攤
多
少
比
例
之
業
務
經
費
、
服
務

工
作
未
成
制
度
體
系
、
服
務
要
求
標
準
不
一
、
法
制
規
定
不
問
全
、
工

作
職
責
劃
分
不
清
、
服
務
人
員
離
職
率
高
、
服
務
盲
點
極
多
等
狀
況
，

甚
至
有
老
人
完
全
依
賴
「
專
人
服
侍
」
'
拒
絕
自
力
可
負
責
之
部
分

等
;
凡
此
種
種
均
使
居
家
服
務
之
全
面
推
動
，
障
礙
重
重
。
故
而
各
縣

市
政
府
應
要
因
地
制
宜
，
對
轄
區
內
老
人
需
求
要
掌
握
準
確
，
以
便
隨

時
作
政
策
性
、
地
方
性
之
修
正
或
調
整
居
家
服
務
業
務
內
容
。
居
家
服

務
需
有
完
整
性
之
規
劃
後
，
始
能
透
由
方
案
整
合
、
資
源
整
合
、
資
訊

整
合
、
案
主
整
合
等
方
式
施
行
，
而
能
勵
行
政
策
、
周
延
服
務
，
並
避

免
民
間
褔
利
機
構
缺
乏
質
、
量
之
偶
發
性
、
即
興
式
居
家
服
務
提
供
現

象
(
建
立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認
證
制
度
可
行
性
評
估
二
九
九
九
;
施
教

裕
、
賴
建
仲
，

一
九
九
八
)
。

近
幾
年
，
呼
籲
「
社
區
照
顧
」
之
專
文
、
報
導
、
論
著
常
見
於
報

章
雜
誌
、
學
術
刊
物
中
;
姑
不
論
眾
家
言
論
所
側
重
或
期
待
「
由
社
區

照
顧
」
意
指
之
共
通
真
諦
為
何
，
只
是
「
在
家
照
顧
」
H

「
女
性
家
屬

照
顧
」
已
成
為
家
庭
成
員
問
職
責
歸
屬
之
社
會
性
爭
議
(
∞
R
E
-
-
m
E
O
)

(
黃
源
協
，
二
O
O
0
)
。
那
麼
，
居
家
服
務
可
否
為
家
庭
成
員
長
期
照

顧
老
人
之
勞
煩
解
套
?
公
立
部
門
、
私
立
部
門
(
營
利
及
非
營
利
部

門
)
、
企
/
商
業
部
門
、
非
正
式
部
門
、
志
願
服
務
部
門
、
宗
教
部

門
、
及
家
屬
問
應
就
居
家
照
顧
服
務
如
何
分
工
配
合
呢
?
社
政
單
位
從

實
施
「
在
宅
服
務
」
到
「
居
家
服
務

」
'
雖
已
經
歷
逾
二
十
年
光
景
，

但
除
有
北
市
、
高
市
「
居
家
服
務

」
幾
份
小
型
研
究
調
查
外
，
有
關
整

體
之
規
劃
、
實
施
成
效
一
直
未
見
示
於
大
眾
;
以
致
有
些
專
業
性
問

題
二
直
未
見
得
解
，
有

.. 

服
務
效
率
與
阻
礙
(
的
O
E
n
o
o
h
p
-
s
a

自
已
臣
旦
旦
口
的
。
)
，
照
顧
疏
忽
與
失
當(
H
E會
【
自
己
缸
片
。

c
m
H
O
)
，
服
務
效
益

或
影
響
(
的
自
己
8

丘
佇
立

C
H
F
E
M
U
2
月
)
，
服
務
適
當
性

S
R
i
s

且

Z
g
a
)
，
服
務
輸
送

G
G
E
C
O恥
。-
z
o司
)
，
服
務
晶
質
(
的
。
2

仗
。

音
色
司
)
，
服
務
人
員
素
質
(
胃
。
自

a
s
a
。
峙
的O
E
S
}
H
o
e
o
a
)

，
服
務

人
員
之
管
理
與
督
導

(
Z
g
品
O
B
O
E
S

已
m
Z
M芯片
〈
E
S
E
Z
2

古
。

g
f
叩
門
的
)
，
老
人
之
生
活
滿
意
(
開
E
O
H
m
-
-
R
O
Z
E
E旦
旦
)
，
生
活
品

質
改
善
(
切
O
R
R
E
S

門
丘

-
E
品
皂
白
已
缸
片
已
)
，
社
會
資
源
網
絡
(
∞

S
E

E
E
E
S
S
Z
E
W
)

之
整
合
、
建
構
與
運
用
，
居
家
服
務
規
劃
與
評

鑑
'
訂
定
合
理
之
服
務
收
費
等
等
。
根
據

二
O
O
0

年
四
月
中
旬

Z
出
閃
晚
間
七
點
新
聞
之
報
導

.. 

日
本
早
在
一
九
九
七
年
十
二
月
十
七

日
就
已
通
過
介
護
保
險
法
(
長
期
照
護
保
險
法
)
，
雖
經
過
一
年
三
個

月
之
準
備
，
並
在
二

O
O
0
年
四
月
一
日
起
全
國
實
施
，
卻
仍
有
十
七

%
之
老
人
人
口
群
無
法
確
切
掌
握
，
以
致
在
提
供
介
護
服
務
時
，
有
無

法
全
面
實
施
之
缺
失
。
可
見
全
面
清
查
老
人
人
口
群
特
質
，
將
居
家
服

務
之
基
本
性
問
題
予
以
分
類
與
定
位
，
充
分
準
備
後
才
能
全
面
推
廣
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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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;
基
本
性
問
題
包
括
:
女
性
老
人
之
平
均
壽
命
較
男
性
為
長
，
是
否

更
需
要
居
家
服
務
?
各
高
年
齡
層
之
人
口
結
構
為
何
?
其
各
所
需
要
之

居
家
服
務
類
別
、
項
目
為
何
?
服
務
項
目
是
否
有
優
先
次
序
?
由
誰
來

從
事
居
家
服
務
最
適
宜
?
在
提
供
過
程
中
會
有
何
困
難
?
等
。
老
人
居

家
服
務
的
確
需
要
整
合
性
之
籌
備
與
佈
局
，
才
能
對
長
期
需
要
居
家
服

務
之
老
人
，
照
顧
得
體
、
發
揮
功
能
;
也
就
是
要
或
從
整
體
供
給
面
來

衡
量
整
體
服
務
之
需
要
量
，
或
由
多
元
需
求
層
面
來
劃
分
居
家
老
人
之

不
同
需
求
所
在
(
施
教
裕
、
賴
建
仲
，
一
九
九
八
)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底
，
臺
灣
已
有
八
十
二
家
立
案
之
醫
療
相
關
單
位

及
民
間
機
構
成
立
居
家
照
顧
網
絡
(
們
皂
白
悅
目
O
Z
R
W
)，
執
行
居
家
照

護
服
務
事
業
。
但
是
這
並
非
意
味
醫
療
、
衛
生
公
立
相
關
部
門
可
推
離

共
事
之
行
列
，
也
不
意
昧
著
照
顧
網
絡
具
有
活
化
居
家
服
務
之
潛
力
，

而
是
當
成
「
支
持
網
絡
」
(
的
口
惡
。
且
品

E
Z
E
W
)
之
組
成
(
王
玉

女
、
楊
清
姿
、
徐
亞
瑛
'
一
九
九
六
)
。
既
然
居
家
服
務
之
執
行
一
直

被
期
待
要
充
分
推
展
、
開
發
、
及
運
用
社
會
或
地
方
資
源
，
以
形
成

「
服
務
網
絡
」
'
由
此
醫
護
界
之
成
功
實
例
看
來
，
政
府
在
求
取
全
面
滿

足
老
人
對
居
家
服
務
之
需
求
時
，
實
應
加
快
腳
步
、
責
成
社
政
單
位
早

日
開
放
並
鼓
勵
民
間
團
體
結
合
社
會
服
務
與
醫
療
照
護
之
理
念
，
從
事
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業
務
之
經
營
(
蕭
蔚
'
一
九
九
一
)
。
政
府
只
要
負

責
:
訂
定
評
鑑
標
準
或
考
核
指
標
，
計
算
居
家
服
務
成
本
，
確
定
經
費

補
助
制
度
及
對
象
，
建
立
服
務
人
力
登
記
、
支
配
、
薪
資
、
福
利
等
職

業
制
度
，
核
發
執
照
及
簽
訂
合
約
等
事
項
，
純
然
處
於
監
控
服
務
品
質

之
督
導
立
場
，
自
然
凡
事
不
用
鉅
細
涉
獵
，
以
杜
絕
心
有
餘
力
不
足
或

不
其
效
率
之
舊
弊
。
居
家
服
務
之
推
動
能
否
正
常
維
持
，
自
然
涉
及
費

用
問
題
;
有
關
醫
療
照
護
收
費
標
準
給
付
項
目
，
可
參
考
美
國
之
運
作

模
式
，
完
全
針
對
護
理
性
居
家
照
護
服
務
及
醫
療
輔
助
器
材
提
供
給
付

(
劉
嘉
年
，
一
九
九
六
b
)
。
有
關
社
會
照
顧
部
分
，
則
可
參
酌
日
本
之

作
法
:
訂
定
並
通
過
「
長
期
介
護
保
險
法
」
'
規
定
中
央
及
地
方
政

府
、
受
益
者
、
受
益
者
就
職
單
位
等
，
以
月
付
保
險
費
方
式
累
進
基

金
，
俟
日
後
年
老
在
需
要
居
家
服
務
時
，
就
可
享
受
被
照
顧
之
權
益
。

企去
、、 口

τ五
。口

無
庸
置
疑
地
，
對
老
人
有
關
醫
療
、
矯
治
、
復
健
等
方
面
之
基
層

健
康
照
護
古
巴
E
R
U、
g
m
z
z
c
m
H
O
)

，
實
非
社
工
人
員
、
受
過
訓
練
之

志
工
、
或
社
會
役
士
兵
所
可
勝
任
，
但
若
能
與
各
地
區
之
衛
生
所
合

作
，
卻
可
以
彌
補
其
中
之
差
距
(
白
毛
)
。
鍾
倫
納
(
一
九
九
一
)
認

為
:
居
家
服
務
是
在
減
少
不
必
要
之
醫
療
服
務
，
當
其
能
擺
脫
「
醫
療

化
」
(
宮
旦
甘
色
古
巴
古
巴
之
影
響
後
，
也
就
能
直
接
衡
量
、
評
鑑
照
顧

之
需
要
與
成
效
。
但
要
對
住
家
老
人
提
供
適
切
之
居
家
服
務
，
社
會
照

顧
及
醫
療
照
護
是
得
同
時
進
行
;
只
是
居
家
服
務
是
否
會
取
代
原
本
老

人
可
自
理
之
生
活
內
容
，
助
之
卻
反
而
害
之
呢
?
若
家
屬
也
放
棄
原
應

擔
負
照
顧
老
人
之
責
任
，
全
然
依
仗
居
家
服
務
二
十
四
小
時
之
介
入

呢
?
這
些
可
能
帶
來
之
負
面
效
果
，
需
事
先
預
防
。
居
家
服
務
若
可
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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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家
庭
健
康
協
助
、
復
健
服
務
、
生
活
照
顧
、
家
事
服
務
、
心
理
支
持

等
項
目
，
整
合
不
同
科
技
，
發
展
成
多
方
位
、
團
隊
工
作

(
吋S
E

∞
E
M
V
)
、
慢
性
照
顧
模
式
(
內
冒
S
R
S
H
O
E

。
母
】
)
，
劃
分
社

福
、
醫
護
人
員
之
職
權
、
責
任
，
分
工
執
行
，
或
許
易
於
產
生
功
效

(
章
殷
超
、
李
宇
芬
，
一
九
九
七
a
;
萬
育
維
、
羅
詠
娜
，
一
九
九

三
)
。
儼
如
周
月
清
(
一
九
九
六
)
所
說
:
為
支
持
被
照
顧
者
能
在
自

己
家
庭
中
生
活
，
或
讓
生
活
在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中
者
能
回
歸
到
家
庭
、

社
區
中
，
過
正
常
之
生
活
，
則
必
須
發
展
對
家
庭
之
支
持
性
服
務
，
以

支
持
並
協
助
家
庭
有
照
顧
老
人
之
能
力
。
對
需
要
長
期
照
顧
之
老
人
而

昔
日
，
居
家
服
務
有
其
普
遍
存
在
之
必
要
性
、
被
需
要
性
、
及
務
實
性
;

問
題
是
如
何
方
能
在
各
方
資
源
支
援
情
況
下
，
長
期
地
針
對
老
人
提
供

適
切
的
居
家
服
務
，
並
確
切
地
改
善
老
人
在
接
受
照
顧
後
之
生
活
品

質
?
在
居
家
服
務
過
程
中
是
否
需
要
完
整
之
個
案
管
理
或
照
顧
管
理
，

以
兼
顧
老
人
之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情
緒
、
生
活
、
社
會
等
方
面
之
需
求

呢
?
從
既
往
各
類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提
供
之
經
驗
及
成
效
判
斷
，
居
家
服

務
之
執
行
能
否
得
當
，
受
行
政
因
素
之
影
響
甚
鉅
;
故
而
就
長
遠
推
動

之
效
率
與
效
果
而
言
，
在
行
政
上
如
何
擬
妥
完
整
計
畫
、
如
何
定
期
個

案
追
蹤
、
如
何
進
行
服
務
效
益
評
鑑
、
如
何
具
體
提
昇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
之
素
質
、
... 

等
等
，
都
將
左
右
著
居
家
服
務
之
成
敗
。
另
'
居
家
服
務

要
如
何
與
「
地
方
褔
利
化
」
相
結
合
?
居
家
服
務
是
在
滿
足
老
人
之
需

求
，
抑
或
誘
發
家
庭
之
需
求
(
黃
源
協
二
九
九
九
b
)
?
居
家
服
務

工
作
中
之
性
騷
擾
問
題
應
如
何
防
範
(
楊
培
珊
，
二
O
O
O
)
?
或
居

家
服
務
人
員
有
違
反
專
業
倫
理
之
行
為
應
如
何
處
理
?
如
何
建
立
居
家

服
務
契
約
制
度
?
如
何
確
定
居
家
服
務
之
公
私
界
分
(
王
增
勇
，
一
九

九
九
)
.
?
等
議
題
，
也
都
有
待
被
一
一
探
討
。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任
東
海
大
學
社
工
京
教
授
)

。
參
考
書
目

.. 

{
中
文
部
分
〕一

九
九
六
褔
德
平
價
住
宅
在
宅
服
務
之
探
討

五
十
七
期
頁
八
O
|
八
十
五

福
利
社
會

于
曉
雲

王
玉
女
、
楊
清
姿
、
徐
亞
瑛

況
長
庚
護
理
七
(
三
)

一
九
九
六
居
家
照
護
服
務
及
臺
灣
的
現

頁
八
O
|
八
十
五

九
九
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理
念
與
趨
勢
|
鳥
敵
我
國
施
行
現
況

頁
十
四
至
十
五

王
所

紅
心
會
訊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摘
要
分
析

內
政
部
統
計
處 Jì、

一
九
九
七

臺
北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臺
閩
地
區
老
人
褔
利
機
構
需
求
概
況
調
查
報
告

一
九
九
九
臺
北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
殘
補
式
或
普
及
式
褔
利
|
臺
北
市
居
家
照
顧
政

策
的
抉
擇
社
區
發
展
八
十
期
頁
二
三
二
至
二
三
二

王
增
勇
一
九
九
九
居
家
服
務
的
規
訓
機
制
關
懷
全
國
老
人
終
身

教
育
與
獨
居
照
護
研
討
會
論
文
東
海
大
學
臺
中

臺
灣
省
民
對
老
人
照
顧
需
求
概
況
調
查

王
增
勇

一
九
九
七

一
九
九
八
中
興
新
村
省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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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社
會
處

沈
淑
芳
譯
一
九
九
六
老
年
案
主
評
估
李
開
敏
、
王
劫
、
王
增
勇
、

萬
育
維
等
合
譯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頁
五
十
一
至
八
十
五
臺
北

心
理
。

吳
淑
如
、
邱
啟
潤

一
九
九
七

居
家
照
護
病
患
照
護
問
題
相
關
因
素

之
探
討
護
理
研
究

吳
聖
良
、
胡
杏
佳
、
姚
克
明

五

頁
二
七
九
至
二
八
九

九
九

臺
灣
地
區
居
家
照
護
老
人

主
要
照
顧
者
負
荷
情
況
及
其
需
求
之
調
查
研
究

八
(
三
)
頁
二
三
七
至
二
四
八

公
共
衛
生

周
月
清
一
九
九
六
心
智
發
展
障
礙
者
家
庭
在
宅
服
務
方
案
之
評
估

研
究
東
吳
社
會
工
作
學
報
二
頁
一
八
三
至
二

O
八

周
月
清
二

O
O
O

英
國
社
區
照
顧

.. 

緣
起
與
爭
議
臺
北
五
南

林
珍
珍
譯
一
九
九
六
住
宅
李
開
敏
、
王
研
、
王
增
勇
、
萬
育
維

等
合
譯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頁
五

O
三
至
五
三
三

社
會
生
活
二

O
O
0
年
六
月
十
九
日
臺
灣
日
報

建
立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認
證
制
度
可
行
性
評
估

華
民
圓
老
人
福
利
推
動
聯
盟

臺
北

十
一
版

心
理

一
九
九
九

臺
北

施
政
指
標

施
教
裕
、
賴
建
仲一
九
九
九
新
營

臺
南
縣
政
府
主
計
室
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現
況
及
整
合
之
探
討

一
九
九
八

社
區
發
展
頁
七
十
四
至
九
十
一

財
團
法
人
濟
興
長
青
基
金
會
「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方
案
」
成
果
報
告

八
十
三
期

九
九
九
高
雄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
徐
慧
娟
、
吳
淑
瓊

一
九
九
八

提
供
社
區
式
家
庭
支
持
方
案
能
否
減

少
機
構
式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之
使
用
意
願
?
中
華
衛
誌
十
七
(
四
)

頁
三
二
六
至
三
三
六一

九
九
七
a

居
家
照
護
(
一
)
l
居
家
照
護
的

頁
一
六
六
至
一
六
八

章
殷
超
、
李
宇
芬

理
論
基
層
醫
學
十

九

一
九
九
七
b

居
家
照
護
(
二
)
i
歷
史
沿
革
與

十

章
殷
超
、
李
宇
芬

我
國
發
展
基
層
醫
學
十
二
(
一

0
)

章
殷
超
、
李
宇
芬
一
九
九
七

c

居
家
照
護
(
三
)
|
家
庭
醫
師
與

居
家
照
護
基
層
醫
學
十
一
一
(
一
一
)

黃
孝
鏘
、
吳
麗
芬
、
秦
燕
、
游
育
蕙

能
力
及
家
庭
照
護
之
初
步
探
討

頁
一
九
O
至
一
九
四

頁
二
O
八
至
二

-
o

一
九
九
七

老
年
人
自
我
照
顧

社
區
發
展

八
十
期

頁
二
三

三
至
二
四

黃
源
協

社
會
福
利
役
管
理
原
則
之
規
畫

臺
北

一
九
九
九
a

政
部
社
會
司

黃
源
協

褔
利
社
區
化
的
迷
思
與
省
思

社
區
發
展

一
九
九
九
b

中

十
七
期
一
一
二
至
三
二
四

社
區
照
顧

.. 

臺
灣
與
英
國
經
驗
的
檢
視

臺
~t 

黃
源
協

二
O
O
O

揚
智

張
麗
珍

一
九
九
五

臺
中
縣
市
腦
中
風
病
患
家
庭
對
照
護
方
式
接
受

性
之
探
討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
臺
中

張
秀
卿

一
九
八
七
a

臺
北
市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與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之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nhu 

內
/
臼

內/九東

月十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張
秀
卿

陳
美
星

陳
淑
敏八

期
角

色

社
會
建
設

六
十
一
期

頁
四
0
至
四
二

一
九
八
七
b

期

頁
三
六
至
三
九老
人
在
宅
服
務
工
作
實
務

社
會
建
設

六
十

一
九
九
四

社
區
發
展一

九
九
二

如
何
運
用
志
願
人
力
推
廣
在
宅
服
務
的
效
益

頁
四
二
至
四
四

六
十
五
期在

宅
服
務
的
策
略
與
取
向

社
區
發
展

五
十

頁
一
八
四
至
一
八
七

獨
居
老
人
的
社
區
化
處
遇
探
討

二
O
O
O

萬
育
維
、
羅
詠
娜

探
究

社
區
發
展

二
O
O
O

碩
士
班一

九
九
六
a

期

莊
秀
美
、
鄭
怡
世
一
九
九
九

海
社
會
科
學
學
報
十
八
期

劉
嘉
年

頁
五
七
至
七
二

楊
培
珊
一
九
九
九
社
會
福
利
役
專
業
訓
練
課
程
及
教
材
之
規
章

臺
北
內
政
部
社
會
司女

性
居
家
照
顧
服
務
員
工
作
中
遭
受
性
騷
擾
之

臺
大
社
會
工
作
學
刊
二
期
頁
九
七
至
一
四
九

一
九
九
三
臺
北
市
居
家
照
顧
服
務
人
力
資
源
之

六
十
二
期
頁
三
四
至
四
二

潘
玲
莉學
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
基
隆
市
老
人
居
家
服
務
之
評
估
研
究
東
海
大

臺
中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系

劉
嘉
年

長
期
照
護
經
濟
評
估

空
大
生
活
科
學
學
報

楊
培
珊經

驗
探
討

一
九
九
六
b

頁
二
六
九
至
二
八
五

臺
灣
失
能
老
人
居
家
照
護
服
務
之
探
討

大
生
活
科
學
學
報

期

頁
八
七
至
三
O
一
二

劉
慧
俐
、
張
佳
琪
、
黃
聖
瑪

一
九
九
九

高
雄
市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利

用
情
形
之
分
析
社
區
發
展
八
十
七
期
頁
二
四
八
至
二
五
三

蔡
宏
昭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之
理
論
性
探
討

一
九
八
七

社
會
建
設
六

十
一
期

頁
二
八
至
三
五

地
域
福
祉

社
區

褔
利
社
區
化
之
日
本
風
貌

蔡
啟
源

一
九
九
九

發
展

八
十
五
期
頁
二
一
四
至
二
二
五

老
人
社
區
照
顧
需
要
的
量
度
社
區
發
展

五
十

鍾
倫
納

九
九

東

頁
九
八
至
一

O
四

五
期

蕭
蔚

一
九
九

老
人
居
家
照
護
的
需
求
分
析
社
區
發
展

五
十
五

頁
六
四
至
七

藍
忠
字
、
熊
惠
英

期

臺
灣
地
區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之
現
狀
及

一
九
九
三

其
問
題

護
理
雜
誌

四
十
期

(
三
)
頁
一
五
至
二
四

〔
日
文
部
分
〕

中
央
社
會
褔
祉
審
議
會

一
九
八
二

當
面
的
在
宅
老
人
褔
祉
對

策
的
品
h
v

方
位
可
J
U
τ

(
九
)
頁
八
五

月
刊
福
祉
六
五

太
田
貞
司
(
一
九
九
五
)
。
在
宅
少

7

的
條
件
。
東
京

.. 

自
治
體

研
究
社
。

【
英
文
部分
〕

切
心
民
志m
u
Z﹒
口
﹒
(
3。
3
.
惘
。
口
口m卅
日
冒
。Eo
n
v
R
O

串
門
已
g
m

…
開
M
m
H
E
E
E
m

岳
。

-
。
口
叩
門
。
口
自

c
m
H
O
B
O

告
。
同
E
E
}
。
E
O
H
t吧
。
自

8
.
E
Z
自
己

a
n
m
m
m
w

空

Z
S
品
。
B
n
z
b
(
3
.
H
已
E
-
a
u﹒

n
g
Z
H
W
Z﹒
出
﹒
(
3
∞
凶)
.
E
Z
E
N
H
E
。
口

m
g
門

o
m
z
o
g…〉
間
門
口
已
呵
。

h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nhU OL 

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



卅啥叫出海叫時朴字叫樹 Jh+l每

o
f in

fo
rm

al n
etw

o
rk

s and fo
rm

al sy
stem

s. N
ew

 Y
ork: 

experience in the U
nited States. G

erontologist,23,597-604. 

G
uilford. 

E
vndrou, M

. (1992). C
hallenging invisibility of careers: M

apping 

N
orm

an , A
. (1998). L

osing your hom
e. In M

. A
llott &

 M
. R

obb 
inform

al care nationally. In F. L
aczko &

 C
. R

. V
ictor (E

ds.), 

(E
ds.), U

nderstanding health and social care: A
n introduction 

S
ocial policy and elderly policy (pp. 1-29). B

rookfield, C
A

: 

(pp. 75-79). L
ondon: SA

G
E

. 
A
v
e
b
u
可
﹒

S
hanas, E

. (1979). T
he fam

ily as a social support system
 in old 

Fell妞
，

P. (1993). R
eform

ulation o
f the context o

f com
m

unity based 

age. G
erontologist, 19,169-174. 

care. Joum
al o

f S
ociology and Social W

elfare,20(2),57-67. 

S
m

ith, M
, J., C

aro
, F. G

., &
 M

ckaig
, K

. (1988). T
he role o

f hom
e 

F
u

sco
, R

. 
(1

994). H
o

m
e care: A

n em
erg

in
g

 so
lu

tio
n

 to th
e 

care service in fam
ily care o

f developm
entally disabled 

healthcare crisis. H
ospital T

opics,72(4),32-36. 

0
0

 

N
 

children: A
n exploratory study. H

om
e H

ealth C
are S

ervices 
G

elfand, D
. E

. (1988). T
he aging netw

ork: P
rogram

s and services 

Q
u
訂

terly，9(12)
，117-134.

(3rd ed.). N
ew

 Y
ork: S

pringer P
ublishing C

o. 

W
e
i
s
s
e
哎，

W
.
缸
，

C
ready, C

. M
., &

 P
aw

elak, J. E
. (1

988). T
he past 

and future o
f hom

e and com
m

unity-based long-term
 care. 

M
ilbank Q

uarterly,66(2),309-388. 

H
iggins, J. (1

989). D
efining com

m
unity care: R

ealities and m
yths. 

S
ocial P

olicy &
 A

dm
inistration,23(1-),3-16. 

Katz
，
丘
，

F
ord, A

.
日
，

M
oskow

itz, R
. W

., Jackson
, B

. A
., &

 Ja:ffe, 

hT舟，區國〈+J叭府十R

M
. W

. (1
963). S

tudies o
f I1linois in the aged--T

he index o
f 

an
d

 
o

f 
b

io
lo

g
ical 

m
easu

re 
stan

d
ard

ized
 

A
 

A
D

L
: 

psychological function. Journal o
f the A

m
erican M

edical 

A
ssociation, 185,914-919. 

K
ovar, M

. G
. (1

986). E
xpenditures for the m

edical care o
f elderly 

p
eo

p
le liv

in
g

 in the co
m

m
u

n
ity

 in 1980. T
h

e M
ilb

an
k

 

Q
u
訓

erly，6
4
(1)，

100-132.

L
itw

ak
, E

. (1
985). H

elping the elderly: T
he com

plem
entary roles 




